
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在校生轉入實驗班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目前班級  姓   名   學   號  

申請轉入 

115學年度班別 

☐高二數理實驗班 ☐高三數理實驗班 家長 

聯絡電話 

家用電話: 

☐高二雙語實驗班 ☐高三雙語實驗班 行動電話: 

審 查 相 關 

資 料 

□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影本。 

□高一生，請檢附「選組自我探索歷程表」影本。 

□曾參加正式校級（含）以上之競賽成績優良者：請檢附相關獎狀或佐證資料影本，

以作為審查參考。若無相關紀錄，則無需檢附此項資料。 

申請注意 

事  項  

一、依據:(一)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。(二)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實驗班計畫。 

(三)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實驗班轉出(入)作業要點。 

二、申請條件: 

(一)雙語實驗班：  

(1)國文科、英文科、數學科及社會科前一學期成績在全年級前50%者，始得申請。 

(2)若申請人數大於缺額或以上成績總分同分者，則依英文科、國文科、社會科、數學科分數

之順序，參酌其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 

(二)數理實驗班：  

(1)國文科、英文科、數學科、自然科前一學期成績在全年級前50%者，始得申請。 

(2)若申請人數大於缺額或以上成績總分同分者，則依數學科、自然科、英文科、國文科分數

之順序，參酌其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  

三、申請程序:  

擬申請轉入之學生，請先填寫申請表，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後，依序送請導師及專輔老

師簽章，並於期限內將申請表及相關審查資料繳交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，方完成轉入申請程

序。教務處將依申請表內容召開實驗教育委員會議，審議並核定轉入學生名單。 

家長或監護人 

簽  章 

 

導師簽章 

 
專輔老師 

簽 章 

 

 

審核欄：(學生勿填寫) 

審核結果： □申請通過:正取             □申請不通過  

實驗研究組  註冊組  課務組  

輔導主任  教務主任  校 長  

 


